
福建省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方案

寄生虫病是我国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原卫生部于1988年、2001年组织开展了两次全国人体寄生虫病调查，我省均为调查省份之一。为了解当前我省重点寄生虫病流行情况，根据《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方案》，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调查目的

了解我省人体重点寄生虫病流行现状，掌握流行规律和影响因素，为制定防治对策和评估《2006-2015年福建省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实施情况提供科学依据。
二、调查病种及范围

调查病种为土源性线虫病（包括钩虫病、蛔虫病、鞭虫病、蛲虫病）、带绦虫病、华支睾吸虫病和肠道原虫病（结肠内阿米巴、溶组织内阿米巴、人芽囊原虫、蓝氏贾第鞭毛虫病、结肠小袋纤毛虫、布氏嗜碘阿米巴和隐孢子虫等）。

按照《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方案》的抽样方法及样本量，本次调查抽中我省9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25个县（市、区）为调查县，共设立调查点63个，每个调查点250人，全省抽样人数为15750人。其中土源性线虫病、带绦虫病和肠道原虫病调查县13个，每县抽样设立调查点3个，全省共39个调查点；华支睾吸虫病调查县12个（城区调查县7个，镇区调查县5个），每县抽样设立调查点2个，全省共24个调查点。调查点由省疾控中心按照抽样方法进行确定。具体划分详见附件。
三、组织管理与经费保障

（一）省卫生计生委负责本次调查的组织管理工作，各设区市卫生局（卫生计生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和有关县（市、区）卫生局负责组织管理本辖区的调查工作。

（二）省疾控中心负责本次调查专业骨干及调查人员培训、技术指导、质量控制、督导检查，以及全省资料汇总与统计分析，按要求上报相关调查数据和分析报告。各设区市和有关县（市、区）疾控中心负责本区域调查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

（三）国家卫生计生委将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的形式下拨经费，经费不足部分由我省统筹解决。

四、调查内容与方法

（一）基本情况。对调查点寄生虫病流行因素（包括自然、社会、经济、人为因素）进行定性、定量描述。
（二）人群感染率调查。

1. 土源性线虫、带绦虫、华支睾吸虫感染调查。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Kato-Katz法），对受检者进行粪检（一粪两检），检查土源性线虫、带绦虫、华支睾吸虫等蠕虫虫卵并计数。
2. 钩虫虫种鉴定。采用试管滤纸培养法对钩虫感染者进行钩蚴培养，检查并鉴定粪样中的十二指肠钩虫和美洲钩虫。每个调查县至少做50名钩虫感染者的钩蚴培养，不足50人的全做。
3. 儿童蛲虫感染调查。采用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查儿童蛲虫卵。
4. 肠道原虫感染调查。采用碘液涂片法和生理盐水涂片等方法（一粪一检），检查肠道原虫包囊或滋养体。
5. 隐孢子虫感染调查。采用齐-尼二氏法或金胺-酚染色法查隐孢子虫卵囊。
6. 其他虫种感染调查。凡在上述寄生虫病检查中发现的其他寄生虫感染，要同时予以记录。
（三）问卷调查。选取50%的调查县（名单由省疾控中心另行确定）开展问卷调查，其中每个调查点调查60人，以了解当地居民的卫生知识、卫生行为和防治态度等方面的信息。
（四）流行因素调查。了解调查点及所在县的经济水平、饮食习惯、改水、改厕、环境状况、生产方式、人口流动变化以及驱虫治疗寄生虫病的情况。
（五）结果反馈。调查结果及时反馈受检者，并建议寄生虫感染者去医疗机构咨询就诊。
五、数据整理及分析

（一）数据整理。使用中国疾控中心统一提供的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数据库（电子版）。承担调查任务的有关县（市、区）疾控中心负责调查数据的收集、录入和校对，省疾控中心验收、审核后报送中国疾控中心。

（二）流行情况推算。省疾控中心负责汇总和分析全省调查数据，推算全省流行情况。各设区市和有关县（市、区）疾控中心负责汇总和分析本地区调查数据，推算本地区寄生虫病流行情况。
（三）流行因素分析。对各调查点及地区的流行因素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六、质量控制

（一）准备阶段。

1. 调查方案和实施细则。省疾控中心根据本调查方案，制定下发实施细则，规范调查方案和技术方法。
2. 调查器材。由省疾控中心统一购置，需符合中国疾控中心确定的Kato-Katz定量板规格、检测试剂配制方法及相关器材规格和尺寸等要求。
3. 调查表与数据库。使用中国疾控中心制定的调查表和数据库（电子版）。
4. 人员培训。省疾控中心负责完成专业人员培训，包括调查方案、实施细则、实验室操作等培训和现场试点调查训练，经考核合格的专业人员才能参与调查。
5. 档案保存。有关县（市、区）调查中完成的原始文件、数据经整理备份后，作为工作档案提交省疾控中心，由省疾控中心汇总备份后提交中国疾控中心保存。
（二）实施阶段。

1. 技术指导。省疾控中心成立省级技术指导组，负责全省的调查指导和质量控制。
2. 受检覆盖率。各地应通过广播、发放宣传资料和张贴宣传画等多种形式，宣传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争取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保证受检率不低于85％。
3. 督导和检查。省疾控中心组织专家，不定期赴各调查县进行现场质量检查和工作督导。同时，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或中国疾控中心组织专家的督导检查。
4. 样品抽查复核。省疾控中心组织镜检专家对加藤片进行同步复核，阳性片抽查10%，阴性片抽查5%。总符合率低于90％的县，需重新检测所有加藤片。同时，接受中国疾控中心组织的镜检专家复核。
5. 粪样保存。选择1个县（由省疾控中心另行确定）保存所有检测的粪便样本。
6. 人体新感染虫种鉴定。调查中新发现的或者罕见的虫种在保存标本的前提下，应及时上报上一级疾控中心，并经国家专家组鉴定后录入全国新发寄生虫种数据库。
7. 数据库验收。省疾控中心负责全省数据的审核，并随机抽取10%的数据记录与原始记录进行人工核对，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接受中国疾控中心组织专家的检查。
（三）总结分析阶段。

省疾控中心根据清理后的全国调查数据库，撰写我省调查报告，并报送我委。

七、时间进度

　　2014年12月-2015年2月：准备调查器材，开展人员培训，启动调查工作。 

　　2015年3月-2015年5月：调查县开展现场调查工作。

2015年6月-2015年12月：调查县完成数据录入和校对后上报省疾控中心。
2016年1-3月：省疾控中心进行全省数据库的汇总、审核与清理，上报中国疾控中心。

2016年4-9月：开展数据统计分析和全省调查报告撰写。
附件：福建省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地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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